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关于 

《关于对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》 

之核查意见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： 

根据贵部《关于对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

询函》（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23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

本所就贵所反馈意见进行了逐项落实，并制作完成了问询函之回复说

明。回复说明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服务业务。2019 年至 2021

年，你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231 万元、4994 万元、4948 万元，实

现净利润 559 万元、608 万元、201 万元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

为-1443 万元、-650 万元、-112 万元。 

（4）请结合你公司营业收入持续萎缩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连续多年为负值以及毛利率较低等情况，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

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判断依据。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

“中兴财光华所”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本报告期从以下方面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估：从

产品或服务来看，东风悦达起亚汽车通过将近 20 年的发展，目前拥

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。2021 年继续受疫情反复的影响，整体市场

环境情绪低靡，后期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市场回暖，政府推出刺激消费

政策活动,东风悦达起亚也将迎来销售回暖趋势。近年来，东风悦达

起亚品牌一直致力于重塑品牌形象，调整产品结构。 

东风悦达起亚聚焦年轻客户群体，2021 年通过积极调整产品销

售结构，10 万元以上的战略车型销售大幅增加。2021 年，东风悦达



起亚聚焦品牌形象焕新、明星车型打造、客户体验提升三方面，实现

品牌高端化的战略转型。 

从经营场地租期来看，公司与出租方签定了长达 8 年的场地租

赁合同，具备稳定的经营场所。 

从管理上，公司从事汽车销售业务已 10 多年，具备从事汽车销

售专业的管理团队、且 4S 店接受品牌方统一的指导，具备专业的管

理能力和服务水平。 

从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来看，4S 店有专业的管理团队独立运营，

2021年合并经营利润为149万元，主营业务收入较上期下降约 0.91%，

主要为受疫情影响造成的第一季度、第二季度销量不佳，随着当前国

内疫情得到稳定控制，公司所处经营环境稳定，预计未来 4S 店运营

上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变化。 

从现金流来看，由于主营的汽车销售业务利润微薄，导致经营活

动现金流为负数。21 年公司整体运营支出下降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

量较上期有所上升。参股公司国际期货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期货公司，

具有稳定的客户源，能够持续盈利。预计未来投资活动仍能够产生足

够的现金流入，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营。当前公司主营的汽车销售业务

虽为亏损，但是参股的国际期货一直运营良好，能够为公司带来持续

的利润和现金流，我们认为中国中期未来 12 月内具备持续经营能力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2016 万元，

是你公司盈利的重要构成。请说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具

体内容，并结合联营公司所处行业现状、竞争地位、近三年经营情况

及主要财务指标等，说明该笔投资收益是否具备可持续性，相关损益

的确认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相关损益计入经常性



损益是否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

非经常性损益》的相关规定。请中兴财光华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分别是中国

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中期移动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。

公司在联营企业占有一个董事席位（共五个），可以通过该董事参与

联营企业经营政策的制定，能够实现对联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，对联

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。2021 年公司确认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2016

万元，其中确认对国际期货的投资收益 2022 万元，较上期增加了 4%。

公司的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国际期货。国际期货居于同行业前列，具

有一定竞争地位。经营成熟，具有稳定的客户源，能够持续盈利，近

三年净利润分别为 6501 万元、7649 万元、7976 万元，一直运营良好，

能够为公司带来持续的利润，该笔投资收益具备可持续性。我们认为

相关损益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对国际期货计

划长期持有，相关损益计入经常性损益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》的相关规定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净利润 201 万元，实现扣非后净利润

149 万元。 

（1）年报显示，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构成为计入当期损益的对

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1 万元。请说明该笔款项业务内容、

非金融企业名称、发生时间、金额、期限、利率、是否已收回，前期

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、交易对方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

董监高及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财务

资助的情形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本年度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1 万元



为本年度其他应收款-应收黄若朝款项形成的。公司于 2019 年 2 月与

黄若朝签署协议，约定购买其持有的西藏矿业股权并于合同签订后支

付了 1,000 万元股权转让首付款。由于公司 2019 年启动了重大资产

重组，综合考虑后与对方协商停止了股权交易，并签署了补充协议，

约定该笔款项最迟还款日为 2021 年 10 月 30 日，在资金使用期间内

年利为 4.35%，由于 2021 年黄若朝方回款受到疫情影响，经友好协

商，双方约定延迟一年还款。 

针对该笔交易，我们查询了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，

查询了黄若朝持股的西藏矿业公司的股东情况，并对黄若朝进行了访

谈。经访谈了解到，该笔股权转让交易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黄

若朝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监高及主要股东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且约定资金为有偿使用，不存在资金占用或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梳理你公司汽车销售业务、维修业务、精品业务、保险

业务等业务的销售或对外提供服务的价格，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

交易的价格进行比对，说明销售价格或服务价格是否公允，如不公允，

相关损益是否已计入非经常性损益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公司汽车销售价格按照起亚厂家当月的销售政策

全国统一执行； 

维修业务中配件部分按照厂家统一配件加价率，加价区间在

25%-30%； 

工时支出按照东莞市汽车行业协会核准工时价目表执行收费； 

精品以常规精品为主，按照公司精品价目表收费； 

保险业务按照每月东莞保监会制定的收费标准，由保险公司统一

收取再按照保险公司制定的返还比例返还给公司； 



公司依法接受当地市场监督管理，销售价格或服务价格在公司营

业场所明显处予以公示，收费项目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制定，价格公允

合理，从营业至今未受到市场监管的任何管制措施。我们认为公司对

外销售或提供服务的价格是公允的。 

（3）2019 年至 2021 年，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中，均包

括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，涉及金额分别为-528 万元、

-319 万元、1900 元。请说明前述项目的具体内容、形成原因、2021

年度金额及变动方向与往年差异较大的原因、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

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2019、2020 年公司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-528 万

元、-319 万元分别为 2019、2020 年应支付给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

公司的利息。2019 年公司与中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期集

团”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代偿债务协议，中期集团将其所持国际期

货 3.8%股权以 1.9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，公司代偿中期集团应付

给国际期货的欠款 1.67 亿元本金以及资金利息。公司于 2019 年共偿

还了 1.25 亿元本金，2019、2020 年发生的 528 万元、319 万元利息

支出为对剩余未偿还本金部分计提的利息支出。有关会计处理为，每

月末公司根据未偿还本金余额、利率、本月天数计算当月应计提的利

息支出并借记财务费用-利息支出，贷记其他应付款-应付利息。2021

年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1900 元是社保返还、失业监测补贴等。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

经常性损益》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不包括应付利息，综合考虑相

关损益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关联程度以及可持续性，结合自身实际



情况，2021 年未将应付利息计入非经常性损益。我们认为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

—非经常性损益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4）请说明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是否合规，相关金额的

确定是否准确，是否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

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》的相关规定，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调节非

经常性损益的方式，规避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请中兴财光华所逐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合规，相关金额的确定

准确，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

经常性损益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近三年扣非前净利润与扣非后净利润

均为正数，我们未发现公司通过调节非经常性损益的方式，规避实施

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5、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1176 万元，主要是股

权转让款 1000 万元，该笔应收款的应收对象为黄若朝，账龄为 2-3

年。请说明该笔股权转让款的形成背景、涉及的具体交易事项，长期

未收回的原因、是否构成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并结合黄若

朝的履约能力，说明是否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。请中兴财光华所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中，应收股权转让款余额

1,000 万元为应收黄若朝款项（形成原因见问题 3（1）的回复）。由

于西藏矿业公司目前处于调整期，公司管理层与黄若朝积极协调尽快

归还欠款，黄若朝承诺按期归还资金并支付资金使用期间的利息，不

构成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此笔款原本在计划内偿还，由于近



年疫情反复，黄若朝与公司协商了延期偿还，双方签署了补充协议。

黄若朝答应会遵守合同约定，按期还款。本期对该笔应收款坏账进行

了核查，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

状况的预测，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，以预

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计算了该笔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，计提了 200 万

元坏账准备。针对这笔应收款本期对黄若朝进行了函证，我们认为公

司本期已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。 

 

 

 

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


